附件1：

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人员条件和办理程序

一、申请注册人员条件

（一）根据《管理规定》第八条规定，申请注册的人员，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以下简称资格证书）；

2.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生产经营单位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安全技术工作或者在安全生产中介机构从事安全生产专业服务工作。

（二）根据《管理规定》第十三条规定，注册有效期为3年，自准予注册之日起计算。 

注册有效期满需要延续注册的，申请人应当在有效期满30日前，按照本通告规定的办理程序提出申请。

（三）根据《管理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在注册有效期内，注册安全工程师变更执业单位，应当按照本通告规定的办理程序提出申请，办理变更注册手续。变更注册后仍延续原注册有效期。

（四）根据《管理规定》第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注册安全工程师应当及时告知执业证和执业印章颁发机关；重新具备条件的，按照本通告申请重新注册或者变更注册： 

1.注册有效期满未延续注册的； 

2.聘用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的； 

3.聘用单位被吊销相应资质证书的； 

4.与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

5.执业证书遗失的。

二、办理程序

（一）申请人需先登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网站进行网上注册（网址：http://210.51.4.176/Searchs.aspx）。

（二）申请人完成网上注册后，需将注册信息按提示打印，向聘用单位提出申请。
（三）聘用单位同意并在申请表加盖单位公章后，与本通告要求的其他材料一并由本人或聘用单位将申请人按本通告规定的申请材料报送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北京煤矿安全监察局）；中央企业总公司（总厂、集团公司）经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认可，可以将本企业申请人的申请材料直接报送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申请人和聘用单位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四）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更正后符合本通告要求的，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北京煤矿安全监察局）向申请人出具接收材料通知单。同时，网上提交的申请材料将被退回，由申请人更正后从新上报。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当场或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五）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北京煤矿安全监察局）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初步核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送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三、申请注册应提交的材料
（一）初始注册
1.初始注册申请表（正反面打印）一式两份； 

2.申请人资格证书（复印件）； 

3.申请人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聘用文件（复印件）；
4.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复印件，二代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在同一页A4纸）； 

5.近期免冠正面2寸彩色照片（同版3张）。 

（二）延续注册
1.延续注册申请表一式两份；
2.申请人执业证；
3.申请人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聘用文件（复印件）；

4.聘用单位出具的申请人执业期间履职情况证明材料；

5.申请人在注册有效期内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材料；
6.近期免冠正面2寸彩色照片（1张）。
（三）变更注册
1.变更注册申请表一式两份；

2.申请人的执业证；
3.申请人与原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到期或者解聘证明；
4.申请人与新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聘用文件（复印件）；
5.近期免冠正面2寸彩色照片（1张）。

（四）补办执业证或执业印章

1.补办申请表及书面说明；
2.损坏的执业证、执业印章残件, 或者在所在地省级主要报纸上刊登执业证、执业印章遗失声明原件；
3.近期免冠正面2寸彩色照片（1张）。 
应提交的各种申请表，申请人从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管理系统网上注册后自行打印。  

提交的申请材料，统一使用A4纸打印、复印；申请初始注册人员，需将1张照片贴于有效身份证复印件的右下角处。

四、办理时间和地点

（一）初始注册、重新注册和延续注册

本市接收初始注册、重新注册和延续注册申请的时间为每月1日至15日（工作日），遇节假日向后顺延。如有特殊情况需要调整，接收材料时间另行通知。

（二）变更注册和补办

申请变更注册和补办执业证，可以在工作时间内随时到受理地点办理。

（三）接收材料地点及联系方式

地点：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1号(六里桥西南角)）。

联系电话：89150429。
